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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法联发〔2025〕3号

 南岔县人民法院、南岔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南岔县公安局、南岔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联合执法制度的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强南岔县生态环境保护，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，南岔县人民法院、南岔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南岔县公安局、南岔县人民检察院经充分协商，特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工作制度。
南岔县人民法院

2025年6月4日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南岔县人民法院、南岔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南岔县公安局、南岔县人民检察院在生态保护领域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及相关工作。涵盖森林资源、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各类生态要素的保护与管理，涉及非法砍伐、捕猎、占用林地、污染环境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查处。      
二、职责分工

南岔县人民法院：负责依法审理涉及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的案件，加强对案件的审判监督和指导，确保案件审判公正、高效。同时，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宣传教育，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。
南岔县林业和草原局：负责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林草资源的违法行为，加强对林草资源的保护和管理，开展林草资源监测和调查，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。

南岔县公安局：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，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，追捕犯罪嫌疑人，收集、固定证据，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同时，协助林草局开展行政执法工作，维护执法秩序。

南岔县人民检察院：对公安机关立案、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；对环境犯罪案件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，依法提起公诉；提起环境公益诉讼（包括民事公益诉讼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）；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进行监督；参与重大案件会商和联合执法行动。
三、工作机制

1.常态化协作机制:建立定期会商制度，每季度召开由法院、林草局、公安局、检察院等部门参与的联席会，同步共享生态案件线索、执法数据及监管动态确保各司其职、高效配合。

2.专项整治联动制度:每年联合开展“清风行动”等生态保护专项整治，聚焦非法捕猎、乱砍滥伐、违规占用林地等突出问题，集中力量开展巡查、排查与处置。通过统一行动部署、联合执法，提升对破坏生态行为的震慑力与打击效率。

3.纠纷化解创新模式:针对林业承包等涉生态经济纠纷，创新推行“司法确认+行政监管”制度：法院通过专业司法评估（如林木增益价值认定），对纠纷中涉及的生态保护条款、权益分配等进行司法确认；行政部门依据确认结果加强后续监管，确保企业经营不突破生态红线，实现纠纷化解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。

保障措施
1．加强组织领导：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联合执法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将其纳入本单位重要议事日程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保联合执法工作顺利开展。要加强对联合执法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，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，打造一支政治坚定、业务精通、作风优良、执法公正的联合执法队伍。

2.强化经费保障：各部门要加大对联合执法工作的经费投入，保障联合执法工作所需的设备、器材、车辆、宣传资料等物资装备，为联合执法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。各部门要合理安排和使用联合执法经费，加强经费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。

3.加强宣传引导：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，广泛宣传联合执法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工作成效，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知识，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参与度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生态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。及时曝光典型违法犯罪案件，发挥警示教育作用，震慑违法犯罪分子。

五、附则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本制度由南岔县人民法院、南岔县林草局、南岔县公安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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